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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贵阳人文科技学院科技成果奖评选办法
（暂 行）

第一条 为奖励在学校科技进步活动中有突出贡献的

教职工，充分激发学校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

学校科技事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贵州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等

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贵阳人文科技学院科技成果奖

的申报、评审和授奖等各环节。

第三条 科技成果奖坚持尊重学术、尊重人才的方针，

鼓励创新、公开诚信的评选原则，判定的核心标准是成果的

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第四条 科技成果奖具有客观性、公正性、权威性，其

申报评审、授予均须保持独立性，不接受任何组织或个人干

预。

第五条 科研处负责科技成果奖的组织工作和省科学

技术奖的推荐工作。各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助做好

科技成果奖励工作。

第六条 科学技术奖励工作接受全校监督，实行公示和

异议制度。

第七条 科技成果奖每年评选一次，由科研处组织评选，

评选结果经学术委员会审议后，报校长办公会批准后有效。

第八条 科技成果奖申报范围为我校在编在岗教职工

为第一完成人、署名单位为“贵阳人文科技学院”或“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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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大学人文科技学院”，且在当次评选周期内产生的科技

成果，主要包括：

1.已结题或验收的各类科技项目。

2.发明专利、软件、科技作品、样机。

3.专著、调研报告、解决方案、论文（国家级期刊）。

4.已登记备案或转化的科技成果。

5.其他专项成果。

同一成果取较高奖项，不重复评奖，如项目产生专利、

论文、软件等。同一申报者，一次只能评选一个奖项。

第九条 科技成果奖将授予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组织或个

人：

1.在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中阐明自然现象、特征、

规律，有新发现，有一定学术价值。

2.在学科前沿领域、高新技术领域、科技发展、社会进

步等方面有创造性，或在科技成果转化、促进高新技术成果

产业化方面有一定贡献，或对学校工作（如学科建设、技术

创新等）有突出贡献。

3.在科学技术研究运用中，做出科学发现或完成科技创

新，其专利原始创新性强，技术水平高。

第十条 科技成果奖设三个等级：一等奖、二等奖和三

等奖。

第十一条 科技成果奖评选比例：原则上一等奖不超过

获奖总数的 20%，二等奖不超过获奖总数的 30%，三等奖不

超过获奖总数的 50%。若因成果水平有限，一等奖可空缺。

第十二条 科技成果奖评选的参考指标如下：

1.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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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学校学科建设、科技创新，以及其他工作的推动作用。

3.技术难度、复杂度，以及研究的工作量。

4.对行业或区域发展的作用。

5.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十三条 学术委员会评选出的成果将在学校官网公

示，公示期为五天。公示期内，出现异议的成果，由科研处

按规定进行审核确认。公示期外，经查实为虚假的成果，两

年内不得申报科技成果奖，并视情节给予行政处理。

第十四条 凡获得校级成果奖的成果，将优先推荐申报

上级和社会各界的科技成果奖评选。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科研处负责解

释。


